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上 易 字 第 499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劉 佳 文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蕭 永 宏 律 師  05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妨 害 風 化 等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106 年 度  06

        易 字 第 1905號 中 華 民 國 107年 5月 15日 第 一 審 判 決 （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 07

        灣 臺 南 地 方 檢 察 署 106 年 度 偵 字 第 12643 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 08

       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12

        一 、 乙 ○ ○ 與 代 號 106S039 號 之 女 子 （ 真 實 姓 名 詳 卷 ， 下 稱 甲 ○  13

            ） 前 為 男 女 朋 友 關 係 ， 甲 ○ 曾 於 交 往 期 間 ， 將 其 所 自 拍 裸 露  14

            上 空 及 下 體 之 猥 褻 照 片 20張 （ 部 分 照 片 已 露 出 乳 暈 ） ， 以 手  15

            機 通 訊 軟 體 LINE傳 送 予 乙 ○ ○ 。 嗣 雙 方 於 民 國 105 年 4 月 間  16

            分 手 後 ， 乙 ○ ○ 竟 基 於 散 布 猥 褻 影 像 、 加 重 妨 害 名 譽 之 犯 意  17

            ， 於 106 年 5 月 20日 某 時 ， 在 不 詳 之 地 點 ， 以 「 袁 XX」 （ 為  18

            甲 ○ 臉 書 之 暱 稱 ， 名 稱 全 名 詳 卷 ） 為 暱 稱 之 帳 號 ， 在 多 數 不  19

            特 定 人 得 共 見 共 聞 之 「 遇 見 」 APP 中 「 ★ 胖 女 孩 萬 歲 ～ ～ ～  20

            ～ ～ ～ ～ ～ 」 聊 天 群 組 中 ， 將 甲 ○ 上 開 裸 露 照 片 （ 下 稱 告 訴  21

            人 之 私 密 照 片 ） 及 甲 ○ 臉 書 上 之 大 頭 貼 照 片 ， 傳 送 至 上 開 聊  22

            天 群 組 內 以 及 該 帳 號 之 相 簿 內 ， 足 以 使 人 特 定 上 開 裸 露 照 片  23

            為 甲 ○ ， 並 毀 損 甲 ○ 之 名 譽 。 嗣 甲 ○ 因 經 發 現 上 開 照 片 之 網  24

            友 告 知 ， 即 報 警 處 理 ， 始 悉 上 情 。  25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甲 ○ 訴 由 臺 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一 分 局 移 送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 26

           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後 起 訴 。  27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28

        壹 、 證 據 能 力 部 分 ：  29

          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5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 30

           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不 符 前 4 條 之 規 定 ， 而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 31

           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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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。 」 立 法 意 旨 在 於 傳 聞 證 據 未  01

            經 當 事 人 之 反 對 詰 問 予 以 核 實 ， 原 則 上 先 予 排 除 。 惟 若 當 事  02

            人 已 放 棄 反 對 詰 問 權 ， 於 審 判 程 序 中 表 明 同 意 該 等 傳 聞 證 據  03

            可 作 為 證 據 ， 基 於 尊 重 當 事 人 對 傳 聞 證 據 之 處 分 權 ， 及 證 據  04

            資 料 愈 豐 富 ， 愈 有 助 於 真 實 發 見 之 理 念 ， 且 強 化 言 詞 辯 論 主  05

            義 ， 使 訴 訟 程 序 得 以 順 暢 進 行 ， 上 開 傳 聞 證 據 亦 均 具 有 證 據  06

            能 力 。 本 案 以 下 所 引 用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所 為 言 詞 或 書  07

            面 陳 述 之 供 述 證 據 ， 檢 察 官 、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（ 下 稱 被 告 ） 乙  08

            ○ ○ 及 辯 護 人 於 本 院 均 同 意 該 等 證 據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（ 見 本 院  09

            卷 第 72-73 、 133-134 頁 ） ， 本 院 審 酌 該 等 證 據 作 成 時 之 情  10

            況 ， 並 無 違 法 取 證 或 其 他 瑕 疵 ， 認 為 適 於 作 為 本 案 認 定 事 實  11

            之 依 據 ， 依 上 開 規 定 及 說 明 ， 該 等 供 述 證 據 應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 12

            。  13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：  14

        一 、 訊 據 被 告 乙 ○ ○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散 布 猥 褻 影 像 、 加 重 妨 害 名 譽  15

            之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伊 與 甲 ○ 交 往 期 間 ， 伊 的 手 機 有 設 密 碼 ， 手  16

            機 遺 失 是 在 與 甲 ○ 分 手 半 年 後 ， 那 個 時 候 手 機 已 經 沒 有 設 定  17

            密 碼 。 另 外 告 訴 人 有 兩 個 臉 書 帳 號 ， 她 在 伊 的 臉 書 都 有 留 言  18

            紀 錄 ， 如 果 有 心 人 士 自 然 可 以 對 照 出 來 。 伊 之 前 使 用 「 遇 見  19

            」 APP ， 在 手 機 遺 失 後 就 沒 有 再 使 用 「 遇 見 」 APP ， 散 布 告  20

            訴 人 照 片 的 ID跟 伊 使 用 的 ID不 同 。 且 伊 跟 甲 ○ 分 手 一 年 多 沒  21

            有 聯 繫 ， 伊 根 本 就 沒 有 散 佈 甲 ○ 照 片 ， 妨 害 甲 ○ 名 譽 之 犯 案  22

            動 機 云 云 。  23

        二 、 惟 查 ：  24

          � 暱 稱 「 男 人 壞 」 者 於 106 年 5 月 20日 在 「 遇 見 」 APP 上 「 ★  25

            胖 女 孩 萬 歲 ～ ～ ～ ～ ～ ～ ～ ～ 」 群 組 內 ， 發 表 援 交 訊 息 ， 留  26

            言 「 不 定 期 辦 活 動 、 歡 迎 賴 、 Liu781215 」 等 語 ， 經 甲 ○ 於  27

            警 詢 時 ， 與 警 員 實 際 上 網 點 擊 該 援 交 訊 息 後 ， 發 現 該 訊 息 內  28

            附 有 4 張 非 告 訴 人 的 照 片 ， 且 該 訊 息 真 正 發 布 者 的 暱 稱 為 「  29

            小 煜 Liu 」 ， 亦 即 暱 稱 「 男 人 壞 」 者 轉 貼 暱 稱 「 小 煜 Liu 」  30

            者 之 訊 息 。 而 暱 稱 「 小 煜 Liu 」 者 之 大 頭 照 片 與 暱 稱 「 男 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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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壞 」 者 相 同 。 另 經 點 擊 暱 稱 「 男 人 壞 」 頭 像 後 ， 其 ID顯 示 為  01

            00000000， 該 帳 號 之 資 料 中 並 有 告 訴 人 自 拍 之 身 體 照 片 6 張  02

            。 再 者 ， 暱 稱 「 袁 XX」 者 於 106 年 5 月 20日 在 「 遇 見 」 APP  03

            上 「 ★ 胖 女 孩 萬 歲 ～ ～ ～ ～ ～ ～ ～ ～ 」 群 組 內 發 表 數 張 告 訴  04

            人 之 私 密 照 片 以 及 告 訴 人 的 大 頭 照 ， 再 經 點 擊 暱 稱 「 袁 XX」  05

            者 之 頭 像 後 （ 無 大 頭 貼 照 片 ） ， 其 ID亦 顯 示 為 00000000（ 與  06

            暱 稱 「 男 人 壞 」 者 相 同 ） ， 該 帳 號 資 料 中 並 有 與 暱 稱 「 男 人  07

            壞 」 者 完 全 相 同 之 告 訴 人 自 拍 身 體 照 片 6 張 等 情 ， 有 「 遇 見  08

            」 APP 上 「 ★ 胖 女 孩 萬 歲 ～ ～ ～ ～ ～ ～ ～ ～ 」 群 組 內 之 訊 息  09

            擷 取 照 片 28張 、 原 審 就 警 方 上 網 蒐 證 錄 影 光 碟 之 勘 驗 筆 錄 1  10

            份 （ 見 警 卷 第 20-33 頁 ； 原 審 卷 第 51頁 正 反 面 ） 在 卷 可 憑 ，  11

            並 為 被 告 所 不 爭 執 ， 此 部 分 之 事 實 首 堪 認 定 。  12

          � 又 被 告 通 訊 軟 體 LINE的 ID為 「 Liu781215 」 ， 且 被 告 亦 曾 加  13

            入 「 遇 見 」 APP ， 其 在 「 遇 見 」 APP 之 ID為 「 00000000」 、  14

            暱 稱 為 「 小 煜 」 乙 節 ， 亦 據 被 告 供 承 在 卷 （ 見 警 卷 第 1 頁 反  15

            面 、 第 4 頁 ； 偵 卷 第 20頁 反 面 ； 原 審 卷 第 14頁 ） ， 且 有 被 告  16

            在 「 遇 見 」 APP 上 之 首 頁 翻 拍 畫 面 在 卷 可 按 （ 見 警 卷 第 17-1  17

            8 頁 ） 。  18

          � 根 據 上 述 無 爭 執 之 客 觀 事 實 ， 可 知 暱 稱 「 袁 XX」 者 散 布 告 訴  19

            人 之 私 密 照 片 ， 並 因 為 附 有 告 訴 人 之 大 頭 照 ， 使 聊 天 群 組 內  20

            的 多 數 人 可 得 特 定 告 訴 人 之 身 分 。 暱 稱 「 袁 XX」 者 與 暱 稱 「  21

            男 人 壞 」 者 因 為 ID相 同 ， 是 可 認 兩 者 實 屬 同 1 人 。 因 此 ， 暱  22

            稱 「 袁 XX」 者 雖 然 無 大 頭 照 片 可 資 辨 別 其 身 分 ， 然 而 因 暱 稱  23

            「 男 人 壞 」 者 其 所 顯 示 之 大 頭 照 片 為 被 告 ， 且 暱 稱 「 男 人 壞  24

            」 留 言 供 聯 絡 之 通 訊 軟 體 LINE之 ID「 Liu781215 」 確 為 被 告  25

            ， 其 所 分 享 之 援 交 訊 息 經 點 擊 後 顯 示 為 暱 稱 「 小 煜 Liu 」 所  26

            發 布 ， 暱 稱 「 小 煜 Liu 」 之 大 頭 照 並 與 暱 稱 「 男 人 壞 」 者 相  27

            同 ， 由 此 即 足 特 定 暱 稱 「 袁 XX」 、 「 男 人 壞 」 以 及 「 小 煜 Li  28

            u 」 三 者 實 屬 同 一 人 ， 且 其 真 實 身 份 應 為 被 告 。  29

          � 而 由 上 開 論 述 可 知 ， 暱 稱 「 小 煜 Liu 」 者 應 為 最 早 出 現 在 「  30

            遇 見 」 APP 上 者 ， 其 後 另 有 暱 稱 為 「 男 人 壞 」 援 用 暱 稱 「 小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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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煜 Liu 」 者 原 使 用 之 大 頭 貼 照 片 ， 並 將 附 有 非 告 訴 人 照 片 之  01

            援 交 訊 息 在 其 他 群 組 發 布 ， 其 後 再 有 暱 稱 「 袁 XX」 者 （ 此 時  02

            雖 已 經 刪 除 大 頭 照 片 ， 然 ID與 暱 稱 「 男 人 壞 」 者 相 同 ） 再 於  03

            同 一 聊 天 群 組 內 發 布 告 訴 人 之 私 密 照 片 ， 足 認 被 告 是 透 過 創  04

            設 新 ID、 不 同 暱 稱 以 及 最 後 隱 匿 大 頭 照 片 之 方 式 ， 以 隱 藏 自  05

            己 真 實 身 分 之 方 式 ， 散 布 告 訴 人 之 私 密 照 片 。  06

          � 被 告 雖 以 前 詞 置 辯 。 然 以 ：  07

          � 被 告 雖 提 出 105 年 12月 17日 之 SIM 卡 更 換 紀 錄 以 及 其 臉 書 之  08

            發 文 紀 錄 各 1 份 （ 見 警 卷 第 15頁 及 第 16頁 、 第 19頁 ） ， 以 證  09

            明 其 手 機 遺 失 。 然 ， 被 告 就 手 機 之 遺 失 情 節 ， 供 稱 ： 我 的 手  10

            機 在 105 年 12月 15日 23時 遺 失 的 ， 我 當 時 要 回 家 ， 可 能 是 我  11

            騎 機 車 時 掉 在 路 上 ， 我 有 騎 回 去 找 ， 可 是 沒 有 找 到 等 語 （ 見  12

            警 卷 第 2 頁 ； 原 審 卷 第 53頁 反 面 ） ， 據 被 告 所 述 ， 其 所 有 之  13

            手 機 既 係 在 不 特 定 之 人 出 入 之 路 上 丟 失 ， 依 一 般 生 活 經 驗 判  14

            斷 ， 拾 得 該 手 機 之 人 可 能 係 與 被 告 或 告 訴 人 甲 ○ 素 昧 平 生 、  15

            毫 無 相 干 之 人 ， 縱 然 因 被 告 之 手 機 未 設 定 密 碼 ， 而 得 以 檢 視  16

            該 手 機 之 LINE資 料 並 發 現 其 中 有 告 訴 人 之 私 密 照 片 ， 衡 情 應  17

            無 散 佈 該 等 照 片 之 動 機 。  18

          � 被 告 主 張 其 原 儲 存 告 訴 人 私 密 照 片 之 手 機 ， 因 其 與 告 訴 人 分  19

            手 後 遺 失 ， 因 而 可 能 是 遭 不 明 人 士 拾 得 後 惡 意 散 布 云 云 。 倘  20

            若 為 真 ， 拾 得 被 告 遺 失 手 機 之 人 ， 極 可 能 性 是 認 識 被 告 或 告  21

            訴 人 ， 並 對 其 等 2 人 有 仇 恨 ， 方 有 為 本 案 之 動 機 。 然 本 件 並  22

            無 證 據 證 明 拾 得 被 告 手 機 之 人 ， 係 與 被 告 、 告 訴 人 相 識 之 人  23

            ， 且 告 訴 人 甲 ○ 於 原 審 審 理 中 證 稱 其 與 被 告 並 無 共 同 敵 人 等  24

           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33頁 反 面 ） ， 則 被 告 手 機 遺 失 後 遭 認 識 彼 此  25

            之 有 心 人 士 拾 得 ， 進 而 為 如 此 針 對 性 強 烈 利 用 的 可 能 性 極 屬  26

            低 微 。  27

          � 再 者 ， 倘 該 名 拾 得 被 告 手 機 之 人 ， 果 真 有 意 散 佈 告 訴 人 之 私  28

            密 照 片 ， 只 需 將 該 等 照 片 隨 意 上 傳 至 網 路 ， 何 需 大 費 周 章 以  29

            上 開 迂 迴 之 方 式 ， 先 想 方 設 法 辨 識 被 告 及 告 訴 人 雙 方 之 身 份  30

            並 取 得 大 頭 照 片 後 ， 再 於 「 遇 見 」 APP 上 申 設 不 同 ID以 及 暱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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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稱 ， 然 後 散 布 被 告 手 機 內 告 訴 人 之 私 密 照 片 ， 並 間 接 的 揭 露  01

            被 告 的 身 份 以 及 LINE聯 絡 方 式 ， 致 告 訴 人 之 隱 私 受 到 莫 大 之  02

            傷 害 ， 同 時 令 被 告 身 陷 司 法 訴 追 之 可 能 ， 是 被 告 所 辯 係 其 他  03

            人 散 佈 告 訴 人 之 私 密 照 片 云 云 ， 顯 不 可 採 。  04

          � 從 而 ， 本 案 有 積 極 證 據 顯 示 散 布 告 訴 人 私 密 照 片 者 為 被 告 ，  05

            而 被 告 上 述 所 辯 核 與 一 般 生 活 經 驗 不 符 ， 難 以 採 信 。 而 告 訴  06

            人 之 私 密 照 片 部 分 已 裸 露 乳 暈 ， 為 客 觀 上 足 以 刺 激 或 滿 足 性  07

            慾 ， 或 令 一 般 人 感 覺 不 堪 呈 現 於 眾 或 不 能 忍 受 而 排 拒 之 影 像  08

            ， 內 容 並 無 藝 術 性 、 醫 學 性 或 教 育 性 價 值 ， 可 認 屬 猥 褻 影 像  09

            。 又 被 告 所 散 布 告 訴 人 之 私 密 照 片 ， 為 情 侶 交 往 期 間 充 滿 性  10

            暗 示 之 私 密 舉 止 ， 實 屬 私 德 而 與 公 共 利 益 無 關 ， 被 告 之 行 為  11

            已 足 毀 損 告 訴 人 之 名 譽 甚 明 。  12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本 案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犯 行 堪 以 認 定 ， 應 依 法 論 科  13

            。  14

        三 、 論 罪 科 刑 部 分 ：  15

          �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235 條 第 1 項 之 散 布 猥 褻 影 像 罪 、  16

           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2 項 之 加 重 誹 謗 罪 。 公 訴 意 旨 認 為 被 告 之 行  17

            為 構 成 散 布 猥 褻 圖 畫 罪 ， 惟 刑 法 第 235 條 第 1 項 將 圖 畫 、 影  18

            像 分 列 ， 而 被 告 所 散 布 者 為 拍 攝 所 得 而 非 人 為 繪 製 ， 因 此 性  19

            質 上 應 認 屬 影 像 方 為 正 確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被 告 持 有 猥 褻 影 像 之  20

            低 度 行 為 ， 為 其 散 布 之 高 度 行 為 所 吸 收 ， 不 另 論 罪 。 被 告 以  21

            一 行 為 ， 同 時 觸 犯 上 開 二 罪 名 ， 為 想 像 競 合 犯 ， 應 依 刑 法 第  22

            55條 本 文 規 定 ， 從 一 重 以 散 布 猥 褻 影 像 罪 論 處 。  23

        四 、 原 審 認 被 告 罪 證 明 確 ， 適 用 刑 法 第 235 條 第 1 項 、 第 310 條  24

            第 2 項 、 第 55條 、 第 235 條 第 3 項 等 規 定 ， 並 審 酌 在 網 路 時  25

            代 ， 任 何 上 傳 之 資 訊 均 可 能 永 久 留 存 ， 而 且 會 立 即 、 迅 速 之  26

            擴 散 ， 被 告 將 交 往 期 間 告 訴 人 傳 送 之 私 密 照 片 散 布 於 聊 天 群  27

            組 中 ， 不 但 破 壞 情 侶 間 縱 使 分 手 後 仍 應 保 有 之 守 密 義 務 ， 而  28

            且 因 為 網 路 的 無 遠 弗 屆 ， 可 瀏 覽 該 資 料 的 人 難 以 特 定 且 數 量  29

            龐 大 ， 對 於 告 訴 人 勢 將 造 成 此 生 難 以 平 復 之 傷 害 ， 社 會 生 活  30

            中 必 須 承 受 他 人 的 有 色 眼 光 與 指 指 點 點 ， 相 較 在 公 然 場 合 剝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除 告 訴 人 之 衣 物 ， 使 其 在 他 人 注 目 下 赤 裸 ， 被 告 本 案 行 為 之  01

            惡 性 及 損 害 均 更 為 嚴 重 ， 因 此 ， 自 應 從 重 量 刑 ， 方 能 展 現 法  02

            律 對 於 此 種 傷 害 他 人 隱 私 及 資 訊 自 主 權 的 強 烈 非 難 。 此 外 ，  03

            考 量 被 告 犯 後 未 坦 承 犯 行 ， 對 於 告 訴 人 未 曾 表 達 絲 毫 歉 意 ，  04

            然 而 ， 被 告 先 前 並 無 犯 罪 紀 錄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 05

            錄 表 1 份 在 卷 可 查 ， 審 理 中 自 陳 智 識 程 度 為 高 職 畢 業 ， 目 前  06

            擔 任 廚 師 的 工 作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。 且 說 明 ：  07

            被 告 所 散 布 之 猥 褻 照 片 共 20張 （ 見 警 卷 第 21、 27-33 頁 ） ，  08

            應 依 刑 法 第 235 條 第 3 項 規 沒 收 之 。 經 核 原 審 認 事 用 法 ， 並  09

            無 不 當 ， 量 刑 亦 屬 妥 適 。 被 告 上 訴 意 旨 ， 猶 執 前 詞 否 認 涉 犯  10

            上 開 犯 行 ， 而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云 云 ， 然 被 告 所 為 前 揭 辯 解 並  11

            無 可 採 ， 已 詳 見 前 述 ， 是 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2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68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3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李 尚 宇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葉 耿 旭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1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 2    月     26    日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三 庭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陳 珍 如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吳 志 誠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何 秀 燕  18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19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蔡 曉 �  2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 2    月     26    日  22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全 文 ：  23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35條  24

        （ 散 布 、 販 賣 猥 褻 物 品 及 製 造 持 有 罪 ）  25

        散 布 、 播 送 或 販 賣 猥 褻 之 文 字 、 圖 畫 、 聲 音 、 影 像 或 其 他 物 品 ，  26

        或 公 然 陳 列 ， 或 以 他 法 供 人 觀 覽 、 聽 聞 者 ， 處  2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 27

       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 3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28

        意 圖 散 布 、 播 送 、 販 賣 而 製 造 、 持 有 前 項 文 字 、 圖 畫 、 聲 音 、 影  29

        像 及 其 附 著 物 或 其 他 物 品 者 ， 亦 同 。  30

        前 二 項 之 文 字 、 圖 畫 、 聲 音 或 影 像 之 附 著 物 及 物 品 ， 不 問 屬 於 犯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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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人 與 否 ， 沒 收 之 。  01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10條  02

        （ 誹 謗 罪 ）  03

        意 圖 散 布 於 眾 ， 而 指 摘 或 傳 述 足 以 毀 損 他 人 名 譽 之 事 者 ， 為 誹 謗  04

        罪 ， 處  1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5 百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5

        散 布 文 字 、 圖 畫 犯 前 項 之 罪 者 ， 處  2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06

        1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7

        對 於 所 誹 謗 之 事 ， 能 證 明 其 為 真 實 者 ， 不 罰 。 但 涉 於 私 德 而 與 公  08

        共 利 益 無 關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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